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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医科大学2025年普通高等教育

专升本招生简章

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

考试招生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桂教规范〔2023〕9号）

精神，为做好我校2025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招生工作，现

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简章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学校全称：桂林医科大学，标识码：4145010601，

英文名称：“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”；注册地址：

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致远路1号（临桂校区）；广

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环城北二路109号（东城校区）；

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乐群路20号（乐群校区）。

第二条 本校为公办、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，上级主管

部门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。设有博士研究生教育、硕士

研究生教育、普通本科教育、高职专科教育、来华留学生教

育及成人高等教育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三条 学校成立由分管招生工作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

责人组成的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本

校2025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招生工作。

第四条 桂林医科大学教务处是组织实施学校普通高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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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专升本工作的常设机构，桂林医科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

服务中心负责学校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录取工作。

第五条 桂林医科大学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对2025年普通

高等教育专升本招生工作实施监督。

第三章 招生计划

第六条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下达的计划，我校

2025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招生计划为150人，其中，普通

专升本计划135人（表1），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15人（表

2），具体如下：

表1：普通专升本计划（135人）

本科专

业代码

本科专业

名称

学习

年限
高职（专科）生源

普通考生

计划（人）

原建档立卡贫

困家庭毕业生

专项计划

学费/学

年/生

（元）

就读

校区

100701 药学 2年 49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4 1 6480 临桂

100701 药学 2年

520301药学

520410中药学

13 1 6480 临桂

101101 护理学 2年

520201护理

520202助产

50 6 6480 临桂

120410
健康服务

与管理
2年 52医药卫生大类 27 3 5520 临桂

120414
养老服务

管理
2年 52医药卫生大类 27 3 5520 临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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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121 14

表2：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（15人）

本科专业

代码
本科专业名称 学习年限高职（专科）生源 计划数

学费/学

年/生

（元）

就读校区

100701 药学 2年

520301药学

520410中药学

1 6480 临桂

101101 护理学 2年

520201护理

520202助产

4 6480 临桂

120410 健康服务与管理 2年 52医药卫生大类 5 5520 临桂

120414 养老服务管理 2年 52医药卫生大类 5 5520 临桂

合计 15

注：专业续接要求按照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广西普

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桂教规

范〔2023〕9号）附件1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高职（专科）专

业类别可对应报考本科专业类别目录》和《自治区教育厅办

公室关于公布2025年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高职（专科）

医药卫生大类专业可对应报考本科专业目录的通知》（桂教

办〔2025〕226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招生计划以广西壮族自

治区招生考试院公布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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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报考条件

第七条 报名对象

（一）普通考生。广西高校2025年普通高等教育高职（专

科）【以下简称高职（专科）】应届毕业生（不含定向培养

学生）。

（二）退役大学生士兵。区内外高校高职（专科）录取

后及在校期间从我区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，退役复学后的

2025年应届毕业生；区内外高校高职（专科）毕业当年从我

区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，2024年1月后退役的大学生士兵。

（三）学籍状态为“保留学籍”或“保留入学资格”的

学生不在招生对象范围内。

（四）2024年通过退役大学生士兵普通专升本综合考查

招生工作录取后未报到、自行放弃入学资格的退役大学生士

兵考生不能报名参加本次考试。

第八条 报考条件及要求

（一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。

（二）身体健康，各招生专业身体要求按教育部等三部

委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执行。

（三）在校学习、在部队服役或在单位工作期间未受到

纪律处分，或所受纪律处分在报名时已解除。

（四）学校执行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

的有关规定，对体检不符合招生条件的考生，我校概不录取；

入学后需进行体检复查。同时从学生就业、工作岗位的特殊

性考虑，对报考我校部分专业考生的身体状况提出以下规

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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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要求报考以下专业的考生无色盲、色弱：护理学、药

学。

2.肢体残疾、行动不便的考生慎报我校医药类专业。

3.患有重症或难治性癫痫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，精神病

未治愈、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者，我校不予录取。

4.护理学专业要求女生身高不低于155cm，男生身高不

低于160cm。

第五章 报名考试

第九条 考生报名及考试

报名时间及方式：符合条件的考生请按广西壮族自治区

招生考试院的通知要求进行报名。

第十条 考试科目及安排

（一）考试科目。

1.普通考生。考试科目分为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综合

课（详见附件2），总分600分。其中，公共基础课考2门，

每门满分150分，每门考试时间120分钟；专业基础综合课（根

据专业类别采用2门或3门专业基础课合卷）考1门，满分300

分，考试时间150分钟。

普通考生在高职（专科）学习期间，获得如下奖项之一

的，免专业基础综合课考试，只需参加公共基础课考试。

（1）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获奖的；

（2）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获一等奖、二

等奖、三等奖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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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一等奖、二等奖、

三等奖和广西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一等奖的；

（4）参加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金奖、银奖、铜奖

的；

（5）参加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

金奖、银奖、铜奖、广西赛区选拔赛金奖且项目团队排名前

5的。

2.退役大学生士兵。需参加职业技能综合考查。职业技

能综合考查（根据专业类别采用2门或3门专业基础课合卷）

1门，满分300分，考查时间150分钟。

（二）考试时间及考试地点安排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

考试院公布的为准。

第六章 录取规则

考生填报专升本专业志愿时，原高职（专科）专业应与

我校2025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分专业招生计划中的招生

专业对应且相近，否则难以适应本科阶段的学业。

第十一条 录取程序

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规定程序，按时完成调

档、阅档、审核、预录、退档等各环节工作，保证考生电子

档案的正常流转和录取工作顺利进行。

第十二条 录取规则

（一）平行志愿投档比例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

院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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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投档到我校且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，按照自治区

招生考试院投档排序规则进行录取。

第十三条 志愿填报方式及时间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

考试院通知为准。

第十四条 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执行教育部规定的“学校

负责，招办监督”的工作原则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

院统一组织下进行，贯彻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全面考核、择

优录取的原则。

第十五条 录取结果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统一

向考生公布，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查

询。

第七章 收费标准及其他

第十六条 收费及奖助政策

学费、住宿费等收费标准依据上级部门批复最新标准执

行，详情可参阅我校收费公示信息。

（一）学费：收费标准为6480元/学年/生和5520元/学

年/生两类，详见第三章“招生计划”。

（二）住宿费：标准化公寓式宿舍4-6人间：1250-1750

元/生.学年；非公寓式宿舍6-12人间：750-1050元/生.学年；

住宿费按照实际住宿楼栋及房型标准收费。最终收费标

准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核准的最新收费标

准执行。

（三）奖助学金：按照国家最新规定，我校设立了多项

奖助学金，如：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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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、校

级优秀学生奖学金等，建立多元奖助体系，支持专升本学生

完成学业。

奖助学金 标准 备注

国家奖学金 10000元/人/年

国家励志奖学金 6000元/人/年

国家助学金

一等4700元/人/年

二等3700元/人/年

三等2700元/人/年

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 3700元/人/年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

政府奖学金
5000元/人/年

临时困难补助 1000—4000元/人

优秀学生奖学金

一等3000元/人

二等1500元/人

三等600元/人

校级

注：具体奖助学金政策及名额比例以当年发布的奖学金

评定通知为准。

第十七条 报到及入学资格复查。

被录取的专升本新生持录取通知书、高职（专科）毕业

证书和身份证件在规定期限到校办理入学手续。未按时报到

且未办理延缓报到申请的专升本新生视为放弃入学资格。录

取后应征入伍的专升本新生，应按要求向学校申请办理保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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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学资格，入伍当年未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的视为放弃入

学资格。

学校在报到时对专升本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，对

录取通知书、高职（专科）毕业证书、居民身份证、户口迁

移证与考生纸质档案、录取考生名册、报名与录取数据逐一

比对核查，将现场采集的新生照片与专升本考试招生采集图

像、居民身份证照片进行人像比对。审查合格的办理入学手

续，予以注册学籍；审查发现新生的录取通知、考生信息等

证明材料，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，或者无高职（专科）毕业

证书的，取消入学资格。

学生入学后，学校在3个月内按照专升本招生规定对专

升本报名资格、身心状况、录取手续及程序、录取资格等进

行复查。复查中发现学生存在不符合报考录取条件、弄虚作

假等招生违规行为的，确定为复查不合格，应当根据相关规

定取消学籍；情节严重的，学校应当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。

复查中发现学生身心状况不适宜在校学习，经学校指定的二

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，需要在家休养的，可以按照规定保留

入学资格。

第十八条 教学管理。

学校对专升本学生在校期间的考核与成绩及奖惩情况

进行记载。

第十九条 学历学位证书管理。

专升本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，修完教育教学计划

规定内容，成绩合格，达到毕业要求的，学校准予毕业，并

在学生离校前发放毕业证书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，学校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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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学位证书。专升本学生毕业时，其毕业证书标注“在本校

××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”，学习时间按进入本科阶段学

习和颁发毕业证实际时间填写。学习期满且成绩合格的学

生，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及有关规定申请授予

相应的学士学位。

学校将按要求对专升本毕业生进行毕业生信息复核，将

学生毕业照片与录取照片、入学照片、居民身份证照片进行

人像比对，对人像比对不一致、违反招生规定、无学籍、空

挂学籍或不具备毕业资格的学生不颁发毕业证书，不予注册

学历。学历证书注册并提供网上查询后，不得变更证书内容

及注册信息，不再受理学生信息变更事宜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本简章适用于我校2025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

本招生工作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解释权归属桂林医科大学

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。

第二十一条 本简章若与国家法律法规、规范和上级有

关政策相抵触，以国家法律法规、规范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。

第二十二条 联系方式

地址：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致远路1号桂林医

科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

联系电话：0773-5895810（资格审查）

0773-5895802（考务）

0773-5895160（录取）

网址：http://www.glmu.edu.cn

http://www.glmc.edu.cn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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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il：zsb@glmu.edu.cn

mailto:zhaosh@glmc.edu.cn

